
安阳市北关区豆腐营街道党工委书记、
原办事处主任郭锐同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

审计公告

北关区审计局自 2022 年 5 月 26 日至 11 月 25 日，对安阳市

北关区豆腐营街道党工委书记、原办事处主任郭锐同志任职期间

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了审计，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

北关区豆腐营街道，正科级规格，内设机构 5 个，分别为党

建工作办公室（党政办公室）、经济发展办公室、社会事业发展

办公室（文化建设办公室）、城建生态环境办公室和社区管理办

公室，机关行政编制 9 名。核定领导职数 9 名，实有人员 9 名。

该单位下属事业单位 5 个，抽查了北关区豆腐营街道党政综合便

民服务中心（党群服务中心）、北关区豆腐营街道社会治安综合

治理中心等 2 个事业单位进行审计。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审计结果表明，北关区豆腐营街道办事处提供的财务会计及

其他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本单位的实际情况，财务管理和会计

核算基本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审计发现存在“三重一大”制度不完善，执行不到位问题、

对财务支出监督不够严格、政府采购方面的问题、往来款长期挂

账问题等问题。



四、审计建议

（一）要高度重视财务制度管理，对不符合规定的支出不予

报销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，做好各项商品、服务的政府

采购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内控制度建设，认真抓好落实。要进一步完善规

范相关规章制度，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管，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

效益。

北关区审计局

2023年 1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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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履行经济责任的总体评价

从审计情况看，郭锐同志任职期间，能够在北关区委、区

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严格落实工作责任，

扎实推进街道经济发展。但本次审计也发现，郭锐同志任职期

间，办事处在政府采购、“三重一大”制度执行、会计工作规范

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。

二、主要业绩

（一）重大经济决策情况：办事处制定了《“三重一大”决

策制度》，规定单项支出在 5000 元以上的资金款项，需通过街

道工委会议讨论决定。审计抽查了 15 笔 1 万元以上的经济支出，

抽查结果表明，大部分通过街道工委会议研究决定，制度执行较

好。

（二）财务管理情况：办事处制定了《财务管理制度》制度。

通过查看豆办相关账页凭证等资料，基本能按照制度执行，但

存在工程项目没有进行政府集中采购等问题。
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情况：办事处出台《办事处公务卡制度》

《差旅费管理办法》等，2020 年和 2021 年三公经费支出分别为

18644 元和 2848 元，减少 84.72%，能执行厉行节约政策压缩招

待费用。

（四）履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洁从政工作情况及评价

能够认真学习《党章》、《廉政准则》、《纪律处分条例》等

党纪党规和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依法治国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

等,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事业观，执行党员干部廉洁纪律，

全心全意为辖区居民服务。严格贯彻执行财经纪律，基本能够

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和要求，基本能够遵守

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纪律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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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履行编制管理责任情况及评价

北关区豆腐营街道，正科级规格，内设机构 5 个，分别为

党建工作办公室（党政办公室）、经济发展办公室、社会事业发

展办公室（文化建设办公室）、城建生态环境办公室和社区管理

办公室，机关行政编制 9 名。核定领导职数 9 名，实有人员 9

名。该单位下属事业单位 5 个，抽查了北关区豆腐营街道党政

综合便民服务中心（党群服务中心）、北关区豆腐营街道社会治

安综合治理中心等 2 个事业单位进行审计。审计情况如下：

一是职能履行情况。该单位按照机构编制管理和机构改革

方案核批的职能规范运行，无擅自扩大职能范围情况。

二是机构设置情况。审计期间，该单位机构、编制、职数

变动情况与核批情况一致，无自行增设、调整、变更机构、擅

自提高机构规格、加挂牌子等情况。

三是人员编制管理情况。审计期间，该单位按照《关于进

一步明确机关事业单位进人履行机构编制审核程序的通知》的

规定补充人员，无自行增加人员、无违规进人等情况。

四是科级领导职数的使用情况。经查阅科级干部任命文件

及实配情况，审计期间，该单位所使用科级领导职数均在单位

核定的科级职数限额内。

五是其他违反机构编制纪律情况。未发现其他违反机构编

制管理规定情况。

（六）经济指标和招商工作完成情况

2019 年豆腐营办事处完成财税收入 2356 万元，社会消费

品零售目标 55459 万元，完成比例 100%；固定资产投资目标

19324 万元，完成 16127 万元；引进省外资金 6.5 亿元，完成

比例 100%。全年共接待客商 38 次，外出拜访客商 23 次。引进

商贸企业 10 家，引进建筑企业 8 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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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豆腐营办事处财税目标 2854 万元，截止 12 月完成

2658 万元，已完成全年目标的 93.13%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

标 55459 万元，完成目标 100%。固定资产投资目标 11715 万元，

完成全年目标 132.2%。全年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3 个，引进 55

家公司（其中建筑劳务建材公司 43 家，商贸公司 11 家，保险

公司 1 家），完成省外资金目标 70000 万元。

2021 年度豆腐营办事处财税目标 3700 万元，截止 10 月完

成 2680 万元，已完成全年目标的 72.4%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

目标 55459 万元，截止 10 月完成全年目标的 83.3%。固定资产

投资目标 11715 万元，截止 10 月完成全年目标的 84%。截止目

前完成了 5.8 亿元占全年的 83%，已按序时进度完成。全年引

进建筑工程公司 73 家（其中二级建筑公司一家，三级建筑公司

两家），办理个体证 16 家。进行 64 次招商动态，其中外出招商

11 次。京城联华超市项目、安浙百亿级童装产业园项目、电筒

厂开发项目、邺城文化创意园项目、夕阳红颐养院二期等五个

重点项目有序推进，省外资金目标 70000 万元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责任认定

本次审计重点检查了办事处预算管理、财务收支、财务管

理等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。审计发现，办事处存在政府采购、

差旅费支出、无效原始单据入账等方面问题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“三重一大”制度不完善，执行不到位问题

审计发现，豆腐营街道办事处存在“三重一大”制度制订

不全面、执行不完善的情况，部分大额支出街道工委会议没有

进行集体研究。例如：2020 年 1 月 49#凭证支付创文费用 55311

元、2021 年 2 月 7#凭证支付人口普查费用 74000 元，2021 年 4

月 11#凭证支付啤酒厂院租赁费用 50000 元，2021 年 4 月 85#、

86#凭证分别支付创文费用 13025 元、98100 元，2021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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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#凭证支付购买防汛沙袋费用 40000 元等均无大额支出会议记

录。

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共中央颁布的《建立健全教育、制度、

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》(中发[2005]3 号)第
六款第十三条“加强对领导机关、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

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。要认真检查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

议的执行情况，监督民主集中制及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情况，

凡属重大决策、重要干部任免、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

使用，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。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五）项规

定：“对本级各部门（含直属单位）和下级政府违反预算的行为

或者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，审计机关、人民政府

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，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

规定，区别情况采取下列处理措施：（五）其他处理措施”的规

定，办事处要建立完善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，严格执行国家

相关政策，有效防范廉政风险。

根据中央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

任审计规定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，郭锐同志对该问题应负领导

责任。

（二）对财务支出监督不够严格

审计发现，豆腐营街道办事处存在无票据或以不合规票据

报销，报销手续不完整的情况，例如：2020 年 3 月 8#凭证，办

事处疫情期间购买物品，使用白条、无经手人签字的二联单入

账，购物明细清单未盖章,涉及金额 1793.4 元；2020 年 3 月 9#、

2020 年 3 月 10#、2020 年 4 月 34#凭证，报销票据均没有领导

签字；2020 年 1 月 17#凭证,支付无主楼院保洁费用 51538 元，

只有转账单，无报销发票。2021 年 6 月 8#凭证，支付赴京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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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人费用 720 元，无报销发票。

上述行为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十四条“会

计机构、会计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

凭证进行审核，对不真实、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，

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；对记载不准确、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

退回，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更正、补充。”的

规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四十五条第四款“责令

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”的规定，你单

位应将不合理和不规范的会计核算资料完善手续，杜绝此类的

问题的发生。

根据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

计规定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上述问题郭锐同志应负

领导责任。

（三）政府采购方面的问题

审计发现，豆腐营街道办事处存在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自

行采购商品的情况。例如：1、2021 年 2 月 17#凭证，支付亮化

工程款 230000 元，未进行政府采购;2、2021 年 4 月 86#凭证购

垃圾桶98100元，未进行政府采购;3、2021年9月85#凭证43420

元、102#凭证无主楼院垃圾清运 70720 元，未进行政府采购。

上述行为不符合《北关区政府采购实施办法》第九条“…

工程预算不足 50 万元但高于 5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应委托有相关

资质的采购代理机构进行招标…”和第十条“…货物和服务采

购预算不足 50 万但高于 2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应委托采购代理机

构进行招标…”的相关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五款：“其他

处理措施。”的规定，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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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政府采购工作，加强支出管理，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。

根据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

计规定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郭锐同志应负领导责任。

（四）往来款长期挂账问题

审计发现，豆腐营街道办事处往来款存在长期挂账的现象，

有些挂账款项时间长达三十年。截止 2021 年 12 月办事处应收

款账面金额 361249.97 元，应付款账面金额 240000 元。

通过对往年账务的追溯，以及财务人员提供的资料显示，

其中应收账款均是 1995 年以前挂账、应付账款为 1999 年以前

挂账。客观上讲，由于时间过于久远，当时的企业或负责人已

不存在或无法找到，解决存在较大难度，但是办事处对该项问

题也未制定有效措施，集中人力物力予以解决。

上述行为不符合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第二十九条“行政

单位应当严格控制暂付款的规模，并及时清理，不得长期挂账”

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四十五条第四款“责令

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”的规定，你单

位在收到审计报告后三十日内，将往来款清理结果，书面告知

北关区审计局。

根据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

计规定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郭锐同志应负领导责任。

四、审计建议

（一）要高度重视财务制度管理，对不符合规定的支出不

予报销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，做好各项商品、服务的政

府采购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内控制度建设，认真抓好落实。要进一步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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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相关规章制度，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管，努力提高财政资金

使用效益。

北关区审计局

2023 年 1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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